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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預算分配作業 

Ⅰ.作業要項表 

項目編號 主 1-04(K006) 

項目名稱 預算分配作業 

承辦組別 主計室第二組 

相關單位 各一級單位 

辦理時間 每年 9月至次年 2月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內部經費分配是否依本校內部預算分配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注意各單位有無預撥分配預算數；如有，應如數扣還，餘額

再辦理經費撥交事宜。 

三、大項圖儀設備費之分配，是否經本校大項儀器設備經費審核

分配小組審核，並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，再行分

配。 

辦理方式 

一、依據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當年度之經常收支概算、資本

支出概算，以及本校預算分配原則，並衡酌本校財務狀況，

彙編當年度內部經費分配表。  

二、簽陳校長同意後擇期召開內部預算分配會議，並將會議紀錄

簽陳校長核定。 

三、彙總並製作各單位經費分配表，連同經費通知單經主計室主

任核定後，通知各單位據以執行。 

四、大項圖儀設備費經本校大項儀器設備經費審核分配小組審

核，並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，據以辦理分配。 

五、新增系所相關之經費，除開辦費於簽奉核准即可動支外，其

餘經費須於成立學期學生完成註冊程序後，依學生人數循年

度分配標準按比率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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Π.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預算分配作業流程圖 
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彙編內部經費分配表

及專款需求明細表 

 

簽陳校長同意 

依會議決議製作 

各單位經費分配表 

 

擇期召開內部預算分配會議 

依據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

當年度之經常收支概算、資本支

出概算、各單位提出專款之經

費，以及本校預算分配原則等，

彙編內部經費分配表及專款需

求明細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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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通知單、年度經費分配

表、固定資產－圖書儀器設

備採購項目及進度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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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各單位據以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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